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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环线东莞至深圳高速公路塘厦至东城段及龙林支线改扩建工

程电力设施迁改施工（第二批）

补充通知一

致投标人：

现对《珠三角环线东莞至深圳高速公路塘厦至东城段及龙林支线改扩建工程电

力设施迁改施工（第二批）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法“商务评分项目及标准表”

的第 5项“资信评价”作如下修改：

1、备注中第一段“依据 2022 年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kV 及以下等级承包商

评价结果……”修改为“依据 2023 年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kV 及以下等级承包

商评价结果……”；

2、备注中第三段“依据广电办建〔2023〕18 号的承包商评价结果……”修改为

“依据广电办建〔2024〕19 号的承包商评价结果……”。




